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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0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 2016-048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认购嘉兴星罗景佑创业投资基金（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认购嘉兴星罗景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 

●  投资金额为 3000万元人民币；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投资可能受到行业环境、国家政策、资本市场环境、不可抗力等

因素的影响，无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根据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或“公司”、“本公司”）未来投

资战略发展规划的需要，进一步开拓公司投资渠道，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以北

京洪泰同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泰同创”)、上海铜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铜秀”）为普通合伙人所设立的嘉兴星罗景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筹）（以下简称“投资基金”），认购金额人民币 3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投资”）。该投资基金目标募集规模为不超过 15000 万元，存

续期限 3+2+2年，投资目标为从事金融科技领域内优质项目的股权投资，为合伙人获取长

期资本回报。 

（二）审议情况 

本次公司投资金额合计人民币 3000万元，本次投资在公司董事长的审批范围内，公

司董事长批准了上述投资。 

（三）是否涉及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需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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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情况 

嘉兴星罗景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分别为北京洪泰同创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铜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一） 北京洪泰同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东三街 2号 18层 1801-6 

3.法定代表人：盛希泰 

4.成立日期：2014年 10月 24日 

5.注册资本：1000万元 

6.股东情况：盛希泰、俞敏洪共同出资。 

7.主要投资领域：洪泰同创以＂互联网＋＂为前提，主要投资三大领域：新消费、新医

疗健康、新金融。洪泰同创已经在基金业协会备案。 

（二）上海铜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乳山路 227 号 3楼 E-185室 

3.法定代表人：郭天毅 

4.成立日期：2015年 8月 10日 

5.注册资本：2000万元 

6.股东情况：郭宇航、胡锦华共同出资。 

7.主要投资领域：将会专注于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专项投资基金，涵盖从天使轮、Pre-A

轮、A轮和 B轮的投资。上海铜秀已经在基金业协会备案。 

三、投资标的情况及拟签署相关内容 

（一）基金名称：嘉兴星罗景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名称以最终监管核

定为准）。 

（二）基金目标募集规模：不超过 15000万元；其中，本公司认购 3000万元。 

（三）组织形式：有限合伙制。 

（四）经营范围：创业投资、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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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资方式及安排：合伙企业的目标募集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普通合伙人

的认缴出资额合计为 284 万元。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 3000万元，合伙企业的认缴出

资由各合伙人按协议规定的认缴出资额和出资期限经确认后缴付到位。 

（六）存续期限：3+2+2。 

（七）管理模式及退出机制：普通合伙人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审议、批准和否定投

资团队提交的潜在投资项目及投资项目的处置，对项目投资的立项、投资及退出进行专业

决策，对涉及关联交易的项目投资提交投资咨询委员会审议决策。合伙企业可通过股权/

股份转让（包括 IPO）、被投企业或股东回购等方式退出被投企业。 

（八）年管理费：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企业每半年度提取认缴出资总额乘以百分之一

(1.00%) (即年度管理费率为百分之二(2.00%))的管理费。合伙企业的回收和延长期（如

有），合伙企业对已退出项目的投资总额部分，不再收取管理费。 

（九）收益分配：对于合伙企业因项目投资及其他产生的可分配收入，普通合伙人有权根

据基金运行及项目投资情况在全体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合伙企业终止前产生的可分配收

入优先以现金方式分配，在持有 50%以上实缴出资额的有限合伙人要求且普通合伙人同意

的情况下可以有价证券的方式分配。合伙企业的可分配收入首先按全体合伙人的实缴出资

比例进行分配，直至全体合伙人 100%收回其实缴出资额；对于可分配收入超出全体合伙

人实缴出资额的部分按照不同内部收益率（IRR）在基金管理人及全体合伙人之间进行二

八或三七分配。 

（十）其他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不在投资基金中任职，公司投资该投资基金不会导致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同时不会产生对外担保。 

公司根据上述内容签署相应协议。 

四、投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投资符合公司的投资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公司在金融科技领域内的布局，

进一步开拓公司投资渠道、发掘优质合作标的及实现公司战略目标。洪泰同创及上海铜秀

作为专业投资管理公司，有强大的股东背景及专业的投资管理团队，且本次交易中公司为

有限合伙人，未取得被投资标的的控制权，故公司本次投资不会产生无限责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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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投资可能受到行业环境、国家政策、资本市场环境、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存

在投资失败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8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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